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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股份拆細

及

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

建議股份拆細

董事會建議向股東提呈建議以進行建議股份拆細，據此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.01港元

的每一 (1)股現有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將拆細為每股面值0.00334

̇

·
港元的三 (3)股拆細股份。

股份拆細將於下文「股份拆細的條件」一段所載列的條件獲達成後生效。所有拆細股份將

於彼此間與股份拆細前的已發行股份在所有方面享有同等權益，而股份拆細預期將不會

導致股東的相關權利出現任何改變。

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

董事會建議於股份拆細生效後並以此為條件，將股份於聯交所進行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

由1,000股股份更改為3,000股拆細股份。

除相關開支（包括但不限於所產生之專業費用及印刷費）外，實施股份拆細及更改每手買

賣單位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資產淨值造成任何影響，亦不會改變本公司之相關資產、

業務、營運、管理或財務狀況或股東之權益。董事相信股份拆細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

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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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

於本公佈日期，股份以 1,000股股份之每手買賣單位買賣。董事會建議於股份拆細生效後並

以此為條件，將股份於聯交所進行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由1,000股股份更改為3,000股拆細股

份。

根據於本公佈日期之收市價每股股份 4.52港元（相當於每股拆細股份約 1.507港元）計算，每

手買賣單位3,000股拆細股份之價值（假設股份拆細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已生效）將為4,520港
元。

碎股買賣安排

為方便拆細股份碎股（如有）之買賣，本公司將委任一間證券公司為欲補足或出售所持零碎

拆細股份之股東以竭盡所能之基準提供對盤服務。碎股買賣之安排詳情將載於將寄發予股

東之通函（當中亦將載有（其中包括）股份拆細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之詳情）內。

進行股份拆細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之理由

董事會相信，股份拆細將會改善本公司證券之買賣流通量，從而吸引更多投資者及擴闊股

東層面。因此，董事會認為股份拆細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乃公平合理，且符合本公司及股

東之整體利益。

除相關開支（包括但不限於所產生之專業費用及印 列由之







「更改每手買賣

單位」

指 建議更改本公司證券於聯交所買賣的每手買賣單位，由1,000股
股份更改為3,000股拆細股份

「本公司」 指 卓爾發展集團有限公司，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其股份於

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的有限公司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的董事

「股東特別大會」 指 董事會即將召開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，以考慮並酌情批准

（其中包括）股份拆細

「現有股票」 指 股份的證書形式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港元」 指 港元，香港法定貨幣

「香港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上市委員會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

「新股票」 指 拆細股份的證書形式

「首次公開發售前

購股權」

指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並賦予其持有人認購股份

或拆細股份（視乎情況而定）的權利的購股權

「首次公開發售前

購股權計劃」

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採納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

計劃

「股份」 指 股份拆細前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1港元的普通股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或拆細股份（視乎情況而定）之持有人

「購股權」 指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並賦予其持有人認購股份或拆細股份（視

乎情況而定）的權利的購股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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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

「股份拆細」 指 建議將每一 (1)股面值 0.01港元的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拆細為

三 (3)股每股面值0.00334
·
港元的拆細股份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拆細股份」 指 股份拆細完成後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0334
·
港元的普通股

承董事會命

卓爾發展集團有限公司

聯席主席

閻志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閻志先生、于剛博士、崔錦鋒先生及王丹莉女士；本公司非

執行董事傅高潮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楊瓊珍女士、張家輝先生及彭池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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